
主要检查内容 有无违规 违规事实及查处情况 整改情况 检查部门
检查人
签字

办学
资质

证照
方面

证照齐全，亮证办学，中小学校及其在职教职工不得举办或参与
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县民政局、
市场监管局

党的
建设
方面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同步设
置、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将党的建设有关内容写入章程，并在年
度报告中专项报告党建工作情况

县教育局

办学场所必须符合国家关于消防、环保、卫生、食品经营等的管
理规定

注册地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其依
法增设的培训点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200平方
米，其中，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
2/3，且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3平方米，
确保不拥挤、易疏散

办学场所不得选用居民住宅、半地下室、地下室及其他存在安全
隐患的场所

根据办学项目和办学规模配齐专兼职教师，其中同一培训时段内
师生比不低于1:20，一个培训点专职教师不得少于3人

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
师应持有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非学科类教师应
持有相对应的专业技能资格证

外籍教师应持有《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工作类居留证件及国际
通行的教学资格证等

 不得聘请中小学在职教师

管理
制度
方面

制定办学章程，完善管理制度，明确培训宗旨、业务范围、运行
保障条件和服务承诺等，建立健全议事决策机制、财务管理制度

县民政局、
县教育局

附件2

 
办学
行为

场所
条件
方面

师资
条件
方面

夹江县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资质、办学行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现场事项检查表
被检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类别

县教育局

县教育局



严格执行学科类培训审核备案

学科类培训备案公示

不得开展非零起点教学，无超纲超前教学，不得开展与学生年龄
、学段不相符合的课程教学
不得擅自变更已经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教学课程内容

线上
培训
方面

校外培训机构以信息网络方式提供教学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及
我省信息网络方面的相关规定

县教育局

按照审批机关核定的业务范围开展培训活动
县民政局、
市场监管局

将开展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
内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任课教师（任课教师
的教师资格证须与本人身份信息一致）等向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培训内容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
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中小学同期进度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培
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不得留作业

严禁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不得
举办、受托举办或变相举办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测试活动

实事求是地制订招生简章、招生广告，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并向社会公示，自觉接受监督

招生时应当与学生监护人签订培训协议，规范使用教育部、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中小学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认真履行服务承诺，杜绝培训内容名不符实，无利用不公平
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不得以暴力、威胁、诱导等手段强迫学生接受培训

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优化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
式，提高培训质量，努力提升培训对象满意度

 
办学
行为

学科
类培
训备
案 方
面

培训
行为
方面

诚信
办学
方面

县教育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教育局

县教育局



严格执行国家、省关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教学
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向社会公示，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不得
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培训对
象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
对于培训对象未完成的培训课程，有关退费事宜严格按双方合同
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学杂费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等措施加强
对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有效防范办学风险

宣传
方面

自媒体广告发布情况有无违规行为 县市场监管局

办学
行为

收费
管理
方面

县教育局


